附件1 
2021青岛信息化优秀解决方案征集发布指南 
一、征集范围
本次征集的信息化解决方案，为运用计算机、网络、通信等信息技术，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质增效、模式创新，对信息进行收集、存储、传输、交换、处理的系统。包括信息技术进步、信息技术应用、信息产业发展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、信息资源利用、信息安全保障、信息化人才壮大、信息化素养提升、信息化政策创新的解决方案，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的解决方案，网络强国、智慧城市、“互联网+”、大数据、数字城市、数字乡村的解决方案。
二、申报条件
参加征集发布活动需按流程申报。申报的主体，需为在青岛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法人单位。申报的解决方案，需为申报主体自主研发、拥有知识产权、无知识产权等纠纷、符合征集范围的信息化解决方案。
本次解决方案的申报将分类别、分领域进行，请参照《2021青岛信息化优秀解决方案申报类别和领域参考》选择（见通知附件2）。一个申报主体，申报解决方案的总数不限、但每个领域限申报1个解决方案。
三、申报渠道与时限
请申报主体登陆青岛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支援服务系统（http://xin.qingdaonews.com，以下简称“青岛网信服务系统”）注册，参照《2021青岛信息化优秀解决方案申报与评选指标参考》（见通知附件3），根据系统提示在线填写《2021青岛信息化优秀解决方案申报表》（见通知附件4，以下简称《申报表》），包括单位基本信息和解决方案信息，完成后“保存”并“提交数据”，下载打印系统生成的《申报表》，经本单位领导审核、盖章、扫描。再次登陆“青岛网信服务系统”，点击“申报表”“上传解决方案申报表”上传，然后“提交系统审核”。
申报主体可通过“观海新闻”“青岛新闻网”“青岛网络广播电视台”“青岛财经网”“半岛网”“信网”“青报网”“青网”（上述网站，以下统称支持单位互联网平台）首页链接的“青岛网信服务系统”注册、申报。
申报截止时间为2021年7月11日。
四、受理与审核
对各申报主体确认“提交”的解决方案，将进行线下审核。通过初步审核的解决方案，其《申报表》中标“*”栏的信息将在各支持单位互联网平台呈现，形成初步传播效果。在线提交内容不完整、上传材料存在问题、超过申报截止时间的解决方案，无法通过初步审核。
五、投票与评审
申报结束后，市民可通过支持单位互联网平台登陆“青岛网信服务系统”，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“信息青岛”“网信青岛”“青岛新闻网”“爱青岛”“青岛财经网”“青岛日报”“掌上青岛”“半岛都市报掌上半岛”“青岛信网”，根据提示，对通过初步审核的解决方案进行网上投票。
投票时间为7月12日至7月21日。
网上投票结束后，据实确定入围优秀解决方案，邀请媒体代表进行媒体评测，邀请信息化专家进行专家评审，分别对入围优秀解决方案逐一赋分。然后，参照网上投票55%、媒体评测15%、专家评审30%的权重，统计各解决方案综合得分，分类提出优秀解决方案名单。
六、奖项设置
本次征集发布活动，设立“2021青岛信息化优秀解决方案奖”、“2021青岛信息化优秀解决方案征集发布活动组织奖”。优秀解决方案奖按照各解决方案综合得分类别、领域确定，活动组织奖按照各区市、市直各单位、中央和省驻青单位组织申报方案的数量质量确定，以最终公布为准。对获奖的优秀解决方案、组织申报单位进行通报并公开发布，颁发证书、奖杯。
七、发布会与解决方案展
举办2021青岛信息化优秀解决方案发布会，组织各申报主体、重点企业、相关单位参加，揭晓和发布优秀解决方案奖、活动组织奖，现场分享部分优秀解决方案，着力宣传和培植典型，调动各行业领域推进信息化的积极性。
选择部分体验度和获得感强，应用范围和影响力比较大，创新创意先进和新颖的获奖解决方案，组织现场展示与体验，呈现青岛信息化成果、亮点。
八、宣传与推广
（一）新闻报道。在征集发布活动的全过程，组织我市传统媒体、属地网络媒体，邀请驻青媒体，对功能完备、成效明显、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作用大的解决方案以及活动情况，进行现场采访、报道，进行广泛宣传。
（二）网上展示。在“青岛网信服务系统”搭建2021青岛信息化解决方案网上展厅，凡申报并通过初审的解决方案，在网上展厅分类呈现申报主体及其解决方案简介、功能、成效等，实现解决方案的在线展示、整体宣传、用户对接。
（三）宣传推介。通过初审的解决方案统一纳入青岛信息化解决方案项目库，获奖解决方案将汇编形成“2021青岛信息化优秀解决方案集”，对技术领先、应用突出的解决方案，优先推荐参加国内外信息化相关活动，进一步扩大传播效果。
九、注意事项
（一）本次活动遵循“自主申报、联合推介、共同提高”的原则，解决方案征集评选不收取费用。
（二）对《申报表》说明中明确在网上公开的相关内容，不承担保密义务。
（三）对申报并通过初步审核的解决方案，不再单独通知，以“青岛网信服务系统”发布的为准；对获奖解决方案，将单独通知申报主体。
（四）活动相关流程与规则等发生变化时，以“青岛网信服务系统”发布的信息为准。
（五）请恪守活动规则，精心组织传播与投票，严禁刷票行为，共同维护活动秩序。
[bookmark: _GoBack]
